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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D3T

J202

511

260

024

红桥区咸阳路龙禧园35号楼底商的江南

餐厅、吉胜克，以及海源南道和咸阳路
交口道路两侧流动摊贩，均存在油烟扰
民情况。

红桥
区

群众
身边
的生
态环
境问
题

经调查核实，情况如下：

1.信访反映的江南餐厅、吉胜克两家商户，均已安装油烟净化设

备，餐食制作过程中产生的油烟经油烟净化设备处理后排放至外环
境。反映问题属实。

经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油烟排放情况进行监测，监测结果均符合
《餐饮业油烟排放标准》（DB12/644-2016）要求。

2.信访反映的流动摊贩情况，经现场巡查核实，确存在流动摊贩经

营时油烟扰民的情况。反映问题属实。

属
实

加强监管，督促商户
落实餐饮油烟排放要
求；加强对流动摊贩
的巡查力度，避免出
现污染问题。

1.针对江南餐厅、吉胜克油烟扰民情况，对两家商户开展生态环

境法律法规宣讲，督促其定期清洗油烟净化设备，减少对周边
居民生活的影响。

2.针对海源南道和咸阳路交口道路两侧流动摊贩油烟扰民情况。

加强巡查，持续关注此点位；安排专人进行值守，及时开展法
律宣讲，发现问题依法依规处理。

已
办
结

无

2

X3T

J202

511

260

004

红桥区西青道跃进里4号楼围墙附近堆

放垃圾，异味扰民。
红桥
区

群众
身边
的生
态环
境问
题

经调查核实，情况如下：

信访反映的点位，存在生活垃圾散落清理不干净的情况。此部分反
映问题属实。

现场核查无明显异味。此部分反映问题不属实。

部
分
属
实

对堆放物品进行清
理，并对生活垃圾日
产日清。

1.组织对该点位的堆积垃圾进行清理并进行扫保，加大巡查频

次，督促做到生活垃圾日产日清。

2.做好宣传引导，提高环保意识，确保道路干净整洁。

已
办
结

无

7

D3T

J202

511

260

018

中心城区特别是海河两岸，存在燃放烟
花爆竹问题。

和平
区、
河北
区、
河东
区、
红桥
区、
河西
区、
南开
区

群众
身边
的生
态环
境问
题

经调查核实，情况如下：

信访反映的点位为海河沿线，涉及和平区、河北区、河东区、红桥
区、河西区和南开区，经对海河沿线进行排查，目前暂未发现有燃
放烟花爆竹情况。元旦、春节等重大节日期间，海河周边确实存在
燃放烟花爆竹的情况。此情况属实。

属
实

及时处置各类违规燃
放隐患，避免出现违
规燃放行为。

1.加大禁燃禁放宣传力度，通过社区公告、居民网格群推送等方

式重申禁燃禁放政策。

2.加强部门联动、加密巡查频次，强化夜间、节假日及重大活动

期间的巡查管控力度，及时发现和制止违规燃放烟花爆竹的行
为。

3.精准排查管控，从源头消除隐患，严查非法储存、销售烟花爆

竹行为。

阶
段
性
办
结

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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